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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

产品优惠：纯槐花蜂蜜，20元/500克（整
桶2.5千克）；槐花浆，100元/瓶（500克）；高
档槐花蜜、枣花蜜、桂圆蜜，售价150元/500
克，现特价优惠100元/500克。

二日龄蜂乳，油菜花蜂王浆新品已到
货。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9月30日

天一蜂业
天一蜂业 假一赔十

地址：烟台市南大街116号亚细亚后楼(天一
蜂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806388092吴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24）

沪0105民初9974号判决认定，我们

在部分商品上使用企业字号“婴儿乐

集团”标识构成了对山东婴儿乐股份

有限公司第3217321号“婴儿乐”商

标的侵权。现在我们依据法院判决，

已停止相关商品的生产销售。因我们

的侵权行为，造成消费者对部分商品

来源产生误认或者混淆，由此给山东

婴儿乐股份有限公司造成了影响，我

们特此道歉。

烟台嘉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婴儿乐集团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5日

声 明

果味电子烟网售缘何久禁不绝
短视频平台上，一条标记

有“新口味到货”的视频里，展
示着各种口味电子烟的精美图
片；评论区里，“怎么买”的留言
下方，回复的是社交平台账号
或私密网址。看似寻常“种草”
的背后，实则是电子烟“公域引
流、私域交易”的灰色产业链正
悄然运转。

记者调查发现，大量果味
电子烟交易转移至线上渠道，
呈现交易平台私域化、线上线
下融合化、实物运输隐蔽化等
特征。出于尝鲜猎奇心态，难
挡“物美价廉”诱惑，果味电子
烟在部分青少年群体中受到追
捧，甚至成为诱导涉毒的载
体。执法人员表示，打击电子
烟非法交易在平台监管、快递
渠道监管等层面仍存难题，成
为网络空间治理新挑战。

“正品果味烟弹，口味齐全，
私聊下单。”在某短视频平台上，
这样的“广告”并不鲜见。记者搜
索“电子烟”等关键词，虽然页面
会出现“网络销售电子烟违法”的
提示，但稍加变换搜索方式，如搜
索“可乐杯”“酒吧精灵”等暗语，
疑似电子烟的内容便大量出现。

记者以买家身份尝试联系多
家网络店铺，体验了完整的线上
交易流程。记者在淘宝上检索

“雾化器”，选择一家名为“驰正医
疗器械旗舰店”的店铺进行咨询，
客服便发来微信号。记者添加该
微信后，对方在微信中发来多张
标注口味的电子烟图片，包括“奶
茶杯”“可乐杯”“暴力熊”等造型
时尚的产品，并表示由海外仓进
口，质量有保障。

当记者询问是否有水果味
时，卖家回应：“口味齐全，只走快
递，不支持线下取货。”记者购买
了一款“ICEMAX”（冰爆）草莓
味电子烟，配备10ml一次性烟
弹，花费123元。记者提供地址
与联系方式后，对方迅速发货，三
日即到货。

类似的交易模式并非个例。

记者在调查中尝试联系了多名卖
家，发现其操作流程高度一致：先
在公域平台发布短视频或图文内
容引流，再通过私信或主页简介
引导用户添加微信，最终在私域
完成交易。整个过程，卖家无需
与买家见面，交易全程依托网络。

“公域引流、私域销售，是电
子烟非法交易的主要方式。”福建
省烟草专卖局有关负责人说，早
期是在淘宝、京东等公域平台上
直接交易，在集中整治后，转为平
台上引流，在微信上完成交易，形
成“线下无货、线上成交、快递配
送”的闭环。

执法人员介绍，一些卖家甚
至将电子烟伪装成“文具”“玩
具”“日用品”等，在快递面单上
填写虚假品名，以规避平台和物
流检查。

电子烟非法销售层层加价、
牟取暴利。福建省烟草执法部门
查处的一起案件中，电子烟烟弹
3颗的成本价仅12元，到某集中
点仓库价格涨到25元，从仓库经
中间商卖到福州后涨到60元，再
通过网上销售到“消费者”手中涨
到99元。

在福建一所职业院校附近
走访，记者看到一名正在吸卷烟
的学生。记者问：“平时有没有
吸电子烟？”这名学生立即从口
袋里掏出电子烟。他说，电子烟
是从网上购买的，花三四十元钱
可以抽几千口，口味很丰富，身
边有多个同学像他一样既抽卷
烟，也抽电子烟。

烟草部门执法人员告诉记
者，果味电子烟因其口感香甜、
造型时尚，对青少年具有极强的
吸引力。一些电子烟产品被设
计成“奶茶杯”“暴力熊”“可乐
杯”等卡通造型，外观酷似玩具，
极具迷惑性。有卖家甚至打出

“中药雾化器”“草本雾化”等旗
号，宣称产品“健康无害”，误导
青少年购买。

在猎奇心态之外，价格便
宜，是电子烟吸引青少年的重要

原因。烟草部门执法人员说，正
规烟弹三粒装 120元，单价 40
元，网上违规销售的烟弹单价在
一二十元的不在少数，而一个烟
弹相当于3包烟到4包烟，价格
优势十分明显。

福建一名基层法院法官告
诉记者，从案件中看，电子烟吸
食人员较多集中在14至18岁，
通过口口相传、互相介绍电子烟
卖家，形成圈子。

值得注意的是，电子烟正成
为诱导青少年涉毒的重要载体，
有非法商家在电子烟油中添加
依托咪酯、美托咪酯、替来他明
等麻醉类、精神类物质。

受访人士表示，电子烟对青
少年身体的损害与传统烟草基
本类似，会增加呼吸系统疾病风
险，诱发心血管损伤。

斩断电子烟
网售的黑灰产业链

2022年5月1日起施行的《电子烟
管理办法》规定，除全国统一的电子烟
交易管理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
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
电子烟。

然而，明令禁止、严打整治之下，电
子烟披着“奶茶杯”“可乐杯”等新潮的
外衣，依然在网络空间大行其道，对青
少年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一些卖家以“换马甲”的方式逃避
监管，在短视频平台用“雾化器”“草本
雾化”等暗语作诱饵，吸粉引流。价格
低廉、造型时尚、口味多样等“复合优
势”，使果味电子烟迎合了青少年的猎
奇、尝鲜心理。先在社交平台等“公域”
引流，再到通讯软件等“私域”交易，最
终由寄递物流送货到家，连同“上游”的
黑作坊生产，以不断迭代的技术手段为
支撑，逐步形成一条日趋隐蔽化、专业
化的黑灰产业链。

电子烟网上销售缘何久禁不绝？
网络平台首当其冲——“电子烟”等关键
词被屏蔽，却难以阻止“雾化器”等暗语
招摇过市；冷清的评论区留下一串串账
号，俨然成为非法“交通站”；店铺资质审
核“走过场”，入口关把关流于形式。寄
递物流难辞其咎——快递面单上的“指
鹿为马”“拍A发B”的瞒天过海、查验环
节的挂一漏万，为果味电子烟的流通开
了“绿灯”。

网络空间，不能成为电子烟非法销
售的“温床”。要坚持全链条打击，切实
斩断黑灰产业链。

网络平台要练就“火眼金睛”——
督促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加大技防、人
防投入，提高技术筛查能力，运用大数据
手段做优关键词、敏感词过滤。寄递物
流行业要筑牢安全防线——将“三个
100%”作为安全管理的刚性标准，加强
与网络平台、执法部门的线索和信息共
享。监管部门要协同共治——烟草、公
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要以最严监管
织密电子烟治理网络，对于违规行为“露
头就打”，持续强化执法震慑。

治理电子烟非法销售乱象，非一日之
功，也非一方之力可为。唯有监管“长出利
齿”，平台“守土尽责”，家校“携手共育”，才
能构筑起坚实的“防火墙”，为青少年成长
撑起一片“无烟”的天空。 据新华社

多名烟草执法人员说，电子烟的监管，
是我国烟草领域的新课题。面对野蛮生长
的线上销售乱象，需要进一步深化部门协
同，压实平台责任，同时提升家校参与度，
构建共治格局，遏制电子烟在青少年群体
中的蔓延态势。

电商平台、社交平台，是电子烟监管
的重中之重。相关人士认为，要充分运用
大数据技术，提高对关键词的识别、筛选、
拦截能力，督促有关平台自主清理网络非
法贩卖信息和虚假广告宣传信息，切断网
络销售链条。

针对快递行业，执法人员建议，快递企
业要提高人防、技防能力，加强与执法部门
的合作和信息共享，要针对异常寄递行为
进行画像，提高反应灵敏度。同时，还要推
动电商平台和快递企业严格落实年龄核验
机制，规范未成年人网购行为。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褚宸舸认为，社交
平台、电商平台、快递物流企业还应积极
履行主体责任，加大内部管控投入，进一
步打破数据壁垒，与各地烟草、公安、市场
监管等部门整合、共享信息数据，为有效
打击提供支撑。

网上非法售卖电子烟治理，是一项系统
工程。唯有职能部门、平台企业、社会各方
协同发力，联动打击，才能斩断这条“围猎”
青少年群体的灰色产业链。 据新华社

“公域引流、私域交易”，电子烟网上销售猖獗

猎奇尝鲜、“物美价廉”，青少年是吸食主力军

深化协同 构建共治格局


